
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改造（管网工程、综合布线、数据机房）工程采购意向公开

（招标编号：/）

       
项目所在地区：湖北省,武汉市

一、招标条件

    

本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改造（管网工程、综合布线、数据机房）工程已由项目审

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2880万元，招标人为某校。

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约2880万元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改造（管网工程、综合布线、数据机房）工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改造（管网工程、综合布线、数据机房）工程)的投标人

资格能力要求：2.1投标人具备有效的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或电子与智

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2.2投标人具备有效的住房与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有

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3投标人具备有效的国家保密局颁发的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含）以上资质

（系统集成）。

2.4其他：（1）投标人若具备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工程(结构补强

)专业承包资质，本项目数据机房结构加固部分不分包，须提供该资质证书复印

件，不提供的，投标将被否决。若投标人不具备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

资质，须将本项目数据机房结构加固部分分包给具备该资质的单位承包，并在

投标时提供承诺书，承诺中标后、合同签订前将本项目数据机房结构加固部分

分包给具备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资质单位承包，不提供承诺书的，投

标将会被否决。（2）投标人若具备国家保密局颁发的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



含）以上屏蔽室建设单项资质，本项目数据机房屏蔽室建设部分不分包，须提

供该资质证书复印件，不提供的，投标将被否决。若投标人不具备涉密信息系

统集成乙级（含）以上屏蔽室建设单项资质，须将本项目数据机房屏蔽室建设

部分分包给具备该资质的单位承包，并在投标时提供承诺书，承诺中标后、合

同签订前将本项目数据机房屏蔽室建设部分分包给具备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

（含）以上屏蔽室建设单项资质单位承包，不提供承诺书的，投标将会被否决

。

2.5 人员要求：

2.5.1项目负责人：具备有效的一级注册建造师（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或机电工

程专业）执业资格证书，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通信行业主管部

门核发），且无在建工程；

2.5.2技术负责人：具备有效的一级注册建造师（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或机电工

程专业）执业资格证书，且无在建工程；

2.5.3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通信行业

主管部门核发），且无在建工程；

2.6投标人业绩要求：

（1）施工业绩：在2019年1月1日至今具有已完通信工程、弱电、数据机房建设

合同额在2000万（含）以上的施工业绩。 

（2）项目负责人业绩：在2019年1月1日至今具有已完通信工程、弱电、数据机

房建设工程合同额在2000万（含）以上的施工业绩。 

2.7  通用要求：

2.7.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

2.7.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7.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7.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2.7.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7.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7.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7.2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军队单位；成立3年以上的非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



企业。

2.7.3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

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生产场经营地址或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不

同生产型企业，股东和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董事或监事）之间存在近亲属

或相互占股等关联关系的不同非国有销售型企业，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

购活动。近亲属指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供应商

之间有上述关系的，应主动声明，否则将给予列入不良记录名单、3年内不得参

加军队采购活动的处罚。

2.7.4投标人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

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未在军队采购网（www.plap.mil.cn）军队采购暂停名单处

罚范围内或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禁入处罚期和处罚范围内，以及未被“信用中国

”（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处罚期内），以上投标人

需提供承诺书。投标人需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

果，投标人无不良行为方可参与投标。以上所有查询结果以投标截止时间前7日

内查询结果为准。

2.7.5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允许分包，不允许转包。分包范围仅限数据机

房结构加固部分、屏蔽室建设部分，允许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并提供

承诺书。

2.8 

其他要求：投标人不能同时为本项目的设计、造价、工程监理的中标单位。投

标人必须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在军队采购网(plap.mil.cn)供应商管理

信息系统完成注册，未完成的不得参加采购活动。;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3年06月28日 09时00分到2023年07月04日 17时00分

获取方式：详见公告附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07月04日 18时00分



递交方式：将相关材料原件扫描件加盖企业公章，按照以下顺序制作成1个

PDF格式文件，发送至邮箱0902082011@nue.edu.cn，文件名称应与主题一致，

复印件扫描无效。详见公告正文。电子上传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07月04日 18时00分

开标地点：本项目是意向公开，不需要组织开标、评标。

七、其他

    

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改造（管网工程、综合布线、数据机房）工程采购意向公开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军队采购信息，现将某校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改造项目工

程施工采购意向公开，欢迎广大供应商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一、项目概况：

1.本次招标项目包括管网工程、综合布线工程、数据机房工程等，涉及管道工

程、光缆工程、综合布线、机房装修、机房供配电、机房消防系统、机房结构

加固、机房屏蔽室建设、机房设备搬迁等内容，具体以招标人要求及工程量清

单、设计文件为准。

2.建设地点：湖北省武汉市

3.本项目预算：约2880万元

4.计划工期：合同签定之日起 120 日历天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2.1投标人具备有效的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或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

包一级资质。

2.2投标人具备有效的住房与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有

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3投标人具备有效的国家保密局颁发的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含）以上资质

（系统集成）。

2.4其他：（1）投标人若具备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工程(结构补强

)专业承包资质，本项目数据机房结构加固部分不分包，须提供该资质证书复印

件，不提供的，投标将被否决。若投标人不具备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

资质，须将本项目数据机房结构加固部分分包给具备该资质的单位承包，并在



投标时提供承诺书，承诺中标后、合同签订前将本项目数据机房结构加固部分

分包给具备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资质单位承包，不提供承诺书的，投

标将会被否决。（2）投标人若具备国家保密局颁发的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

含）以上屏蔽室建设单项资质，本项目数据机房屏蔽室建设部分不分包，须提

供该资质证书复印件，不提供的，投标将被否决。若投标人不具备涉密信息系

统集成乙级（含）以上屏蔽室建设单项资质，须将本项目数据机房屏蔽室建设

部分分包给具备该资质的单位承包，并在投标时提供承诺书，承诺中标后、合

同签订前将本项目数据机房屏蔽室建设部分分包给具备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

（含）以上屏蔽室建设单项资质单位承包，不提供承诺书的，投标将会被否决

。

2.5 人员要求：

2.5.1项目负责人：具备有效的一级注册建造师（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或机电工

程专业）执业资格证书，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通信行业主管部

门核发），且无在建工程；

2.5.2技术负责人：具备有效的一级注册建造师（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或机电工

程专业）执业资格证书，且无在建工程；

2.5.3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通信行业

主管部门核发），且无在建工程；

2.6投标人业绩要求：

（1）施工业绩：在2019年1月1日至今具有已完通信工程、弱电、数据机房建设

合同额在2000万（含）以上的施工业绩。 

（2）项目负责人业绩：在2019年1月1日至今具有已完通信工程、弱电、数据机

房建设工程合同额在2000万（含）以上的施工业绩。 

2.7  通用要求：

2.7.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

2.7.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7.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7.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2.7.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7.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7.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7.2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军队单位；成立3年以上的非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

企业。

2.7.3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

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生产场经营地址或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不

同生产型企业，股东和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董事或监事）之间存在近亲属

或相互占股等关联关系的不同非国有销售型企业，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

购活动。近亲属指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供应商

之间有上述关系的，应主动声明，否则将给予列入不良记录名单、3年内不得参

加军队采购活动的处罚。

2.7.4投标人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

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未在军队采购网（www.plap.mil.cn）军队采购暂停名单处

罚范围内或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禁入处罚期和处罚范围内，以及未被“信用中国

”（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处罚期内），以上投标人

需提供承诺书。投标人需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

果，投标人无不良行为方可参与投标。以上所有查询结果以投标截止时间前7日

内查询结果为准。

2.7.5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允许分包，不允许转包。分包范围仅限数据机

房结构加固部分、屏蔽室建设部分，允许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并提供

承诺书。

2.8 

其他要求：投标人不能同时为本项目的设计、造价、工程监理的中标单位。投

标人必须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在军队采购网(plap.mil.cn)供应商管理

信息系统完成注册，未完成的不得参加采购活动。

三、资格审查方式：本项目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由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进

行资格审查，所有通过资格审查的有效投标人均可参加评标。

四、初步技术要求：本项目包含管网工程、综合布线、数据机房工程等，具体



主要要求见附件。 

五、预计招标时间：2023年7月

六、采购方式：公开招标。本项目招标公告将同时在军队采购网（plap.mil.cn

）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

。 

七、公示时间：2023年6月27日至2023年7月4日

八、意见建议相关要求

  （一）供应商对本次公示内容存在合理化建议的，请在公示期内，以电子邮

件方式向我单位反馈（以材料到达指定邮箱系统显示时间为准），超出公示期

递交，我单位将不再接受。

  （二）电子邮件反馈时格式要求：

   1、邮件主题：项目名称+公司名称

   

2、邮件内容：列明公司名称、授权代表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参与意向及意见建

议。

   

3、邮件附件：将相关材料原件扫描件加盖企业公章，按照以下顺序制作成1个P

DF格式文件，发送至邮箱0902082011@nue.edu.cn，文件名称应与主题一致，复

印件扫描无效。

  （1）营业执照（未多证合一的同时提供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2）意见建议（注明公司名称、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参与意向）。

  （三）提出的意见建议应当详细具体、理由充分、实事求是，不得有意排斥

其它潜在供应商。

  （四）供应商提出的意见建议，将作为我部进一步论证完善项目需求的参考

，是否采纳均不影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后续采购活动，我部也不作书面回复。

  （五）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项目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具体情况以本项

目采购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为准。

九、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老师



固定电话：027-65462094

电子邮箱：0902082011@nue.edu.cn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某校。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某校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                             

   联 系 人：张老师                             

   电    话：027-65462094                              

   电子邮件：0902082011@nue.edu.cn                             

   招标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18号财富大厦15楼

   联 系 人： 黄粉

   电    话： 18970338025

   电子邮件： hbzb2018@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附件1

项目技术标准和要求
一、技术标准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管网工程、综合布线、数据机房工程。

1．管网工程

（1）新建3孔管道3.4管程公里，新建6孔管道3.1管程

公里，新建8孔管道3.4管程公里,合计9.9管程公里。建设

内容包括管道沟和手孔坑挖填及运土，开挖及修复混凝土

路面，塑料管道安装，人（手）孔建筑安装等。

（2）新建室外18个光交节点（光缆交接箱体）、21个

楼内光纤分配箱、127个楼内壁挂式机柜，敷设12芯光缆23

.81公里、24芯光缆15.24公里、48芯光缆27.31公里、96芯

光缆7.02公里、144芯光缆2.24公里。

2．综合布线

敷设单芯皮纤光缆4767条，共计235.79公里，安装1分

16分光器63个，1分32分光器128个，1分64分光器35个。

3.数据机房

数据机房建设内容包括：机房装修、机房供配电、机

房消防系统、机房结构加固、机房屏蔽室建设、机房设备

搬迁等，按照GB50174-2017中的B级标准建设。

（1）新建电磁屏蔽室检测结果需符合《军用涉密信息系

统电磁屏蔽体等级划分和测量方法》GJB5792-2006中的 

C级要求；

（2）对原有消防栓进行改造，新增机房消防系统，新风

系统；



（3）机房装修面积800余平方米，包含地面静电地板铺

设、主机房墙面彩钢板铺设、天花吊顶、隔断墙、墙面刷

白、室内各区照明及防雷接地等；

（4）对梁顶采用梁面粘贴钢板法加固，梁底采用增大截

面法加固。另外对楼板上、下表面采用粘贴钢板法加固。

加固后主机房及配电室活荷载值达到8kN/㎡，监控室达到6

kN/㎡。

（5）新建1台1250kVA箱式变压器和1台0.4kV 

1000kW的低压柴油发电机，包含相关连接电缆、底座基础

、管沟、桥架、低压配电柜等。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2.1投标人具备有效的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或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2.2投标人具备有效的住房与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3投标人具备有效的国家保密局颁发的涉密信息系统

集成乙级（含）以上资质（系统集成）。

2.4其他：（1）投标人若具备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颁发的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资质，本项目数据机

房结构加固部分不分包，须提供该资质证书复印件，不提

供的，投标将被否决。若投标人不具备特种工程(结构补强

)专业承包资质，须将本项目数据机房结构加固部分分包给

具备该资质的单位承包，并在投标时提供承诺书，承诺中

标后、合同签订前将本项目数据机房结构加固部分分包给

具备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资质单位承包，不提供

承诺书的，投标将会被否决。（2）投标人若具备国家保密

局颁发的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含）以上屏蔽室建设单



项资质，本项目数据机房屏蔽室建设部分不分包，须提供

该资质证书复印件，不提供的，投标将被否决。若投标人

不具备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含）以上屏蔽室建设单项

资质，须将本项目数据机房屏蔽室建设部分分包给具备该

资质的单位承包，并在投标时提供承诺书，承诺中标后、

合同签订前将本项目数据机房屏蔽室建设部分分包给具备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含）以上屏蔽室建设单项资质单

位承包，不提供承诺书的，投标将会被否决。

2.5 人员要求：

2.5.1项目负责人：具备有效的一级注册建造师（通

信与广电工程专业或机电工程专业）执业资格证书，具备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核发）

，且无在建工程；

2.5.2技术负责人：具备有效的一级注册建造师（通

信与广电工程专业或机电工程专业）执业资格证书，且无

在建工程；

2.5.3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C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核发），且无在建工程

；

（投标人需提供企业所在地（市）级及以上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提供的施工项目部上述关键岗位人员无在建证

明或官方查询网址查询结果或无在建承诺书。）

2.6投标人业绩要求：

（1）施工业绩：在2019年1月1日至今具有已完通信

工程、弱电、数据机房建设合同额在2000万以上的施工业

绩（核验施工合同主要页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表或单

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复印件）。 

（2）项目负责人业绩：在2019年1月1日至今具有已



完通信工程、弱电、数据机房建设工程合同额在2000万以

上的施工业绩（核验施工合同主要页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登记表或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复印件）。 

2.7  通用要求：

2.7.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资格条件：

2.7.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7.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

2.7.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

2.7.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

2.7.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7.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7.2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军队单位；成立3年以上

的非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

2.7.3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

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生

产场经营地址或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不同生产型企

业，股东和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董事或监事）之间存

在近亲属或相互占股等关联关系的不同非国有销售型企业

，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近亲属指夫妻、直

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供应商之间有

上述关系的，应主动声明，否则将给予列入不良记录名单

、3年内不得参加军队采购活动的处罚。

2.7.4投标人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未在军队采

购网（www.plap.mil.cn）军队采购暂停名单处罚范围内或

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禁入处罚期和处罚范围内，以及未被“

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处罚期内），以上投标人需提供

承诺书。投标人需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的行贿犯

罪档案查询结果，投标人无不良行为方可参与投标。以上

所有查询结果以投标截止时间前7日内查询结果为准。

2.7.5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允许分包，不允许转

包。分包范围仅限数据机房结构加固部分、屏蔽室建设部

分，允许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并提供承诺书。

2.8 

其他要求：投标人不能同时为本项目的设计、造价、工程

监理的中标单位。投标人必须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

，在军队采购网(plap.mil.cn)供应商管理信息系统完成注

册，未完成的不得参加采购活动。

三、资格审查方式

本项目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由评标委员会对投标

人进行资格审查，所有通过资格审查的有效投标人均可参

加评标。

五、预计招标时间：2023年7月

六、采购方式：公开招标。本项目招标公告将同时在通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信息平台、军队采购网和中国

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七、公示时间：2023年6月27日至2023年7月4日

八、意见建议相关要求

 



（一）供应商对本次公示内容存在合理化建议的，请在公

示期内，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我单位反馈（以材料到达指定

邮箱系统显示时间为准），超出公示期递交，我单位将不

再接受。

 （二）电子邮件反馈时格式要求：

  1、邮件主题：项目名称+公司名称

  

2、邮件内容：列明公司名称、授权代表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参与意向及意见建议。

  

3、邮件附件：将相关材料原件扫描件加盖企业公章，按照

以下顺序制作成1个PDF格式文件，发送至邮箱0902082011@

nue.edu.cn，文件名称应与主题一致，复印件扫描无效。

  

（1）营业执照（未多证合一的同时提供税务登记证、组织

机构代码证）；

  

（2）意见建议（注明公司名称、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参与意向）。

  

（三）提出的意见建议应当详细具体、理由充分、实事求

是，不得有意排斥其它潜在供应商。

  

（四）供应商提出的意见建议，将作为我部进一步论证完

善项目需求的参考，是否采纳均不影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

后续采购活动，我部也不作书面回复。

  

（五）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项目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



，具体情况以本项目采购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为准。

九、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老师

固定电话：027-65462094

手机：13545065549

电子邮箱：0902082011@nue.edu.cn



附件2：

某校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改造（管网工程、综合布线、数据

机房等）工程项目采购意见建议反馈表

项目名称：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改造（管网工程、综合布线、数据机房等）工程      

公司名称：                    （加盖公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公司地址：                     

联系人：                    职务：              联系方式（手机）：             

项目基本情

况
见本公告及附件。

公示目的

征求供应商意见和建议和参与意向，为合理编制招标文件提

供参考依据，为顺利实施采购、促进公平公正、确保采购质量、

提高采购效益打下基础。

填写要求及

反馈方式

请直接填写该《意见建议反馈表》，打印并逐页盖章后，采

取邮件发送扫描件的形式递交至0902082011@nue.edu.cn

文件应形成PDF扫描件，多个文件组成的应压缩到一个压缩

包内。压缩包文件名为“公司简称-

需求公示意见建议”。请务必于2023年7月4日前，将有关意见建

议发送至指定邮箱，过期将不再受理。

1. 参与意向

2. 意见建议

材料1：

材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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